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生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建三棵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棵树材料”）为案件原告。

● 涉案的金额：本金人民币3,472,118.97元及相应利息。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7），因买卖合同纠纷，三棵树材料向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申请，涉案金额

为本金人民币3,472,118.97元及相应利息。

近日，公司收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5）闽0304民初

2863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一审判决生效，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并及

时披露。

二、本次诉讼裁判情况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如下：

（一）宁夏邦士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三棵树材料支付货款3,472,118.97元及该款自2023年12月26日起至货款还清之日止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付的逾期利息（以不超

过年利率13.8%为限）；

（二）被告一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棵树材料支付因本案支出的保全申请费

5,000元、保全保险费4,080元；

（三）丁某某、邢某某对被告一所负的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本息、费用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

（四）驳回三棵树材料对丁某某、邢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670元，减半收取计19,835元，由被告一、丁某某、邢某某负担。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5-049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一建筑》规定，现将上海

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

下：

（一）建筑业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新签工程施工项目数量总计为52个，新签项目金额为人民币327,
784.44万元，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1.89%，新签项目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2.53%。

2025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新签工程施工项目数量总计为112个，累计新签项目金额为人

民币859,962.89万元，累计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19.15%，累计新签项目金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14.60%。

按业务类型细分，具体情况如下：

经营数据

2025年第二季度新签项目数量（个）

2025年第二季度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2025年累计新签项目数量（个）

基建工程

25

94,410.17

47

房屋建设

21

202,300.98

52

建筑装饰

6

31,073.29

13

总计

52

327,784.44

112

2025年累计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301,792.79 465,596.62 92,573.48 859,962.89

（二）服务业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新签勘察设计咨询项目数量总计为199个，新签项目金额为人民

币 5,087.62 万元，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19.76%，新签项目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3.86%。2025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新签勘察设计咨询项目数量总计为284个，累计新签项目

金额为人民币8,466.22万元，累计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31.40%，累计新签项目金额

较上年同期减少53.86%。

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公司不存在已签订但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情况。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

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5-023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4年8月11日届满。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管委会”)已将本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份全部处置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和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情况

1、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8,500,000股已于2023年8月8日

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占公司当时股本总额的1.2143%。

2、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股票锁定期已于2024年8月11日届满，第一批股票可解锁比例

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50%，即4,250,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6071%。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票的处置情况

根据持有人的意愿，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修订〈2023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解锁股份处置方式增加将持有人所持

份额对应数量的股票非交易过户至个人证券账户，由个人自行处置。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个股票锁定期届满时，解锁分两种方式：由员工持股计划账户非交易过户到持有人普通证

券账户由持有人自行处置股票3,541,150股；由员工持股计划管委会统一在员工持股计划账

户出售股票708,850股。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票由员工持股计划管委会统一

在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出售股票 708,850股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完毕。截至

2025年7月30日，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票已处置完毕，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委员会已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约定进行相应收益分配工作。

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票的处置,严格遵守了市场交易规则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1313 证券简称：粤海饲料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股票处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福元药业有限公司获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水杨酸苯酚贴膏”（以下简称“该

药品”)《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由西安康华药业有限公司变更为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基本信息

受理号：CYHB2501310
通知书编号：2025B03449
药品通用名称：水杨酸苯酚贴膏

规格：0.2g
包装规格：0.2g/贴*6贴/盒
剂型：贴膏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批准本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由“西安康华药业有限公司”变更为“福元药业有限公司”，药品批准文号不变。

转让药品的生产场地、处方、生产工艺、质量标准等与原药品一致，不发生变更。转让的药品

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后，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上市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1、该药品主要用于鸡眼。

2、国家药监局于2025年7月受理该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请。

3、经查询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显示，该药品另有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健

制药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何济公制药厂等16家企业获得上

市批准。

4、根据第三方数据库米内网查询显示，2024年中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水杨酸苯酚贴膏

销售额约为6,892万元，其中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销售额为21万元，城市社区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销售额为1万元，城市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销售额为6,870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成为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线，有利于

提升市场竞争力。但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上述药品可能未来存在销售

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53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71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30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监事会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合称

《激励计划》）中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85,340股。现就相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1年 8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监事

会对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1年8月24日至2021年9月2日，公司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的名单在公司内部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

关的任何异议。2021年9月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1年9月4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6、2021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意见。经过认真核查，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1年10月2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07名激励对

象授予585.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5.37元。公司在办理授予登记事项过程中，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等原因，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585.00万股

调整为564.27万股，授予人数由107人调整为103人。

7、2022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孙炜、王凌、何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

姜大华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

签订的劳动合同；（2）激励对象金涛2021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到“达标”，不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

应的2021年度现金股利，并同意将上述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530,920
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2,851,040.40元。

8、2022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股东大

会（临时会议）授权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除孙炜、王凌、何

宇栋、霍薪宇、高静珠、屈黎娜、邱夕飞、余虎、阮淼鑫、姜大华、金涛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共计530,920股限制性股票已经予以回购注销外，其余92名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其所持有的总计1,681,581股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除限售。

9、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公司层面

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7月4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

案》。

11、2023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该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

成、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担任公司监事，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50,321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4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标，公司

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4,900股。

13、2024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第

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授权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除（1）

石磊、于佳、金涛、陆丽羽、崔镝、李雪松、芮胜宇、钟龄瑶、阙振元、施一晨、张来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共计164,900股限制性股票已经予以回购注销，以及（2）谢颖、徐坚凌、唐美一因已

于第三个限售期届满之日前离职致其所持的第三个限售期所涉23,460股限制性股票不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将另行安排回购并注销）外，其余68名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其所持有的总计1,391,518股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除限售。

14、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460股。

(二)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2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2、2022年 9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监事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2年 10月 11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司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的名单在公司内部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2年 10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22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

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意见。经过认真核查，董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

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2年10月27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40名激励

对象授予1,101.9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3.82元。公司在办理授予登记事项过程

中，由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等原因，本次授予数量由1,101.90万股

调整为897.6万股，授予人数由140人调整为124人。

7、2023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该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及部分激

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134,
940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4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个人业绩考核结果未达标，公司拟回购注

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44,540股。

9、2024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除限售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第三次股

东大会（临时会议）授权及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除（1）沈华

君、施晓倩、钟龄瑶、郑乐天、吴建杰、陈光熠、崔镝、芮胜宇、李雪松、曹先锋、邱志强、顾钦、高

泽、钱晓军、季雨婷、舒平、张来、施一晨、徐创越、阙振元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944,
540股限制性股票已经予以回购注销，以及（2）杜鑫、唐美一因已于第二个限售期届满之日前

离职致其所持的第二个限售期所涉32,340股限制性股票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将另行安排回

购并注销）外，其余97名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其所持

有的总计2,329,140股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除限售。

10、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该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2,567,380股。

(三)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3年8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2、2023年8月3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监

事会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3年8月19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司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

名单在公司内部系统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3年8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

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23年8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

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意见。经过认真核查，董事会认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3年8月3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0名激励对象

授予509.3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3.79元。公司在办理授予登记事项过程中，由

于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授予数量由509.38万股调整

为444.36万股。

7、2024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辞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公司拟回购

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54,600股。

8、2024年10月3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

限售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3年第五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授权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

事会认为：龚平、胡庭洲、唐冀宁、张弛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654,600股限制性股票已

经予以回购注销外，其余16名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其所持有的总计1,894,500股限制性股票可申请解除限售。

9、202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该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公

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94,500股。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依据、数量及价格

（一）回购注销的依据

1、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合称《激励计划》）之“第十三章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四、激励

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之“（四）”的相关规定，因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其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激励对象谢颖、徐坚凌、

唐美一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

的劳动合同，其未解除限售的23,460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激励对象唐美一、郭琰峰、施一

晨、徐啸天、王帅、刘勋、杜鑫、高晓光、赵诚宁、焦峰已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

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18,660
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2、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之“第八章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之“（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满足，则所有激励对象

按照本计划规定的比例解除限售。如公司未满足当年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

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2022-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

不低于143.70亿元或2024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86.50亿元”。公司2022年、2023年、2024年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8.26亿元、20.24亿元、1.25亿元，合计 59.75亿

元；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469.24亿元。因未达到《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合计2,348,720股。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为“2023-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

不低于100.5亿元或2024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86.50亿元”。公司2023年、2024年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0.24亿元、1.25亿元，合计21.49亿元；2024年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为469.24亿元。因未达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

考核目标，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关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94,500
股。

3、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在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激励计

划》不能解除限售，则不能解除限售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股利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

计处理。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的上述4,485,340
股限制性股票（其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3,460股，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
567,380股、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894,500股）所对应的现金股利。

（二）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回购注销上述120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485,340股限制性股票，其中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3,
46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25,980.20元；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2,567,38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3.82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9,807,391.60元；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894,50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3.79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7,180,155.00元。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7,097,340

3,889,846,273

3,896,943,613

本次变动

-4,485,340

-4,485,340

变动后

2,612,000

3,889,846,273

3,892,458,273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1、因（1）激励对象谢颖、徐坚凌、唐美一、郭琰峰、施一晨、徐啸天、王帅、刘勋、杜鑫、高晓

光、赵诚宁、焦峰已分别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

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不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

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并同意回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4,485,340股（其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3,46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

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125,980.20元；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567,380股，回

购价格为人民币 3.82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 9,807,391.60元；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1,894,50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3.79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7,180,155.00元）。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事宜。

六、律师法律意见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对象、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2021年激励计

划》《2022年激励计划》及《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2021年激励计划》

《2022年激励计划》及《2023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尚须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尚须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

减资程序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1日

●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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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30日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1）激励对象

谢颖、徐坚凌、唐美一、郭琰峰、施一晨、徐啸天、王帅、刘勋、杜鑫、高晓光、赵诚宁、焦峰已分别

辞去在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的职务，并解除了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签订的劳动合

同；（2）《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经董事会审议及

监事会核查，同意公司收回原代管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并同意回

购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85,340股（其中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23,46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5.37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125,980.20元；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567,38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3.82元/股，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9,807,
391.60元；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894,500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3.79元/股，回购总价

款为人民币7,180,155.00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将由人民币3,
896,943,613元减少至人民币3,892,458,273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或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其涉及的公司减资事宜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

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5年7月31日至2025年9月13日。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复兴东路2号12楼董秘办

邮政编码：200010
电话：021-23029999转董秘办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0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为

0%，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9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尚

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2.2.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

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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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作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项目的保荐机构,原委派张远源女士和洪树勤先生作为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持续督导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现因张远源女士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有序

进行,中信证券现委派杨贤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张远源女士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继续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洪树勤先生和杨贤

先生。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张远源女士在担任公

司保荐代表人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1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杨贤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副总裁，具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证书。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德赛西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德赛电

池配股、瀚蓝环境重大资产重组、广州工控收购润邦股份、芳源股份 IPO、鸿利智汇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东莞控股要约收购豁免等项目。杨贤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或证券行业自律组织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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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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